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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报名补充要求

1.请各高等院校自行组织、推荐并最终确认参赛团队（每所院校推荐

1个公共基础组作品、2个专业课程组作品参加比赛）。

2.参赛团队负责人：各报名团队负责人于 2 月 27 日-3 月 10 日在上

海市教学研究会高职高专师资培训基地网站（http://train.shsgzgzjxyjh.cn/competes）

完成网上参赛报名表的填写。在学校审核通过后，导出报名表（见附件 2），

加盖学校公章。

3.参赛学校：在参赛团队报名完成后，可由学校统一审核网上报名信

息，在参赛团队导出的报名表完成盖章后，于 3 月 10 日之前统一将盖章

版报名表寄送至上海市高等职业院校电子与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秘书处（新村路 435号 1号楼 211室 张辰 老师 收）。

提示：在 3 月 19 日之前，各参赛队按要求完成所有参赛作品材料的

网上提交工作，并及时与有关工作人员电话确认。所有参赛作品材料及其

文件名（属性）、现场展示和答辩时使用的所有材料和画面等，均不得出

现学校、教师的任何信息。一经发现，视情节严重程度作出降档或者取消

参赛资格处理。

上海市高等职业院校电子与信息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3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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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参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

参赛组别 公共基础课程组 专业课程组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大类 大类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学时

作品名称 参赛学时

参赛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职务 教龄
身份

证号
电话 身份

参赛承诺及说明

以上填报作品信息、个人信息均真实无误 是 否

保证参赛作品无知识产权异议或其他法律纠纷 是 否

同意比赛执委会拥有对参赛作品进行公益性共享权利 是 否

院校意见：

公章 日期

备注：职称分为：未定级 初级 中级 副高 正高

职务分为：普通教师 教研室负责人 系（分院）负责人 校领导

身份：指在职教师或兼职教师


